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

环办大气函〔2017〕1709 号

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

境保护局：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和《关于加

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（环

发〔2010〕144 号）有关要求，加强城乡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，改

善声环境质量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工作，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重要性

声环境功能区是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、强化噪声源监督管

理和环境执法、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重要依据和手段。随着我国城

市化进程加快，城市面积不断扩大，城市路网快速扩张，城市内

部用地结构不断变化，环境噪声影响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变化，

不少城市现行声环境功能区已不能适应环境噪声管理需求，亟需

调整。各地要深刻认识做好声环境功能区划分（以下简称区戈Q



工作的重要性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维护区划工作的严肃性，有

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程度和范围，不断改善声环境质量，努力建

设宁静舒适的声环境。

二、总体要求和原则

以改善声环境质量为核心，以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声环境为

目标，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，重点考虑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用

地现状，按照规划用地性质、用地现状、声环境质量现状和现行

声环境功能区，科学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类别。要加强监管，不能

随意降低已划定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。要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

客观规律，因地制宜，统筹兼顾，综合部署，有利于环境噪声管

理和促进噪声治理。声环境功能区应覆盖整个城市规划区范围，

并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性质变化而同步调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-) 前期准备。

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现状，结合各地环境噪声污染水

平，收集、整理城市总体规划图和相关资料、用地现状图和统计

资料、城市地理信息图、声环境质量现状统计资料等。在此基础

上，已划分的城市应评估现行声环境功能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,

对拟调整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的区域需重点说明，编制区划调整大

纲；未划分声环境功能区的城市应编制区划大纲，包括依据、范

围、原则、技术路线、工作内容等，做好声环境功能区与城币总

体规划、用地现状的有效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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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方案编制。

要依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 15190-

2014）开展区划工作，科学确定区划单元，并统计各个区划单元

内不同用地类型所占比例。依据区划方法确定各个区划单元的声

环境功能区类别，用地现状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差较大的区

域，以用地现状作为依据。对相同类型区划单元，声环境功能区

类别应保持一致。对不能用现有资料确定且有争议的区划单元，

应进行现场踏勘并在论证后确定。交通干线建设规划未实施前应

按照当前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管理，规划实施后实时调整为 4 类

区。结合现场调查，对划分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进行可行性分析

后，编制区划方案并绘制区划图。

（三）颁布程序。

区划方案应充分征求国土资源、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

的意见后，由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当地人民政府审批、公布

实施，并报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。各地应主动公开声环境

功能区信息，有条件的城市可结合城市地理信息建设查询平台，

确保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（四）实施要求。

各地在道路规划和建设、房地产开发等相关管理工作中要充

分考虑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的管理目标。建设项目严格执行声环境

功能区环境准入，禁止在 0、1 类区、严格限制在 2 类区建设产

生噪声污染的工业项目。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声环境功能区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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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，从噪声源、传播途径、噪声防护等方面综合分析超标

原因，结合城市总体规划，制定声环境质量改善计划，为环境噪

声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依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指导行政区域内的区划工作，为地

市级、县（区）级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技术支持，完善备案制度。

需实施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和调整工作的地区原则上应于 2018 年

底前完成。

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环境保护、国土资源、规划、住

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的协调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,

落实资金和人员保障，确保顺利完成本地区的区划工作。

抄 送：中国环境监测总站、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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